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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问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充分肯
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
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其中，最先提到的就是“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
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
不强”的问题。长期以来，“大众科学”
通过不同传媒形式，以浅显的方式普
及科学技术知识，始终在普及科学技
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
想、弘扬科学精神方面扮演重要角
色。可以说，科技创新之路需要“大众
科学”之翼加以辅助，才能全面突破、
行稳致远。

“大众科学”的
基本内涵与主要特点

“大众科学”可以通俗地理解为
科学普及，简称科普。2002年6月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
及法》，旨在通过采取公众易于理解、
接受、参与的方式，加强科学技术普
及工作、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成为相关

部门开展“大众科学”工作的重要法
律依据。

“大众科学”是利用书本、文章、网
页、视频等不同媒介，以浅显易懂的方
式向普罗大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活
动。“大众科学”具有公益性、全民性和
长期性的基本特点。第一，“大众科
学”是一项公益事业。这一特点表明，

“大众科学”是向普罗大众提供的社会
福利事业。科普工作应该由国家机
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农村基层组织及其他组织负责开
展，以解决科普投入与科普产出不相
对称的问题。第二，“大众科学”是一
项全民参与的事业。一方面，公众都
有权利参与“大众科学”活动，科普工
作的开展应组织、发动和依靠群众。
另一方面，国家鼓励科普工作者、科普
组织乃至所有社会力量兴办覆盖少数
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在内的科普
事业。第三，“大众科学”是一项国家
长期执行的战略任务。“大众科学”是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科技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务艰巨，需要
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再者，我国人口
基数大、农村人口多等基本国情决定
了“大众科学”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不
断取得阶段性成效。

四方面发力推动“大众科学”
赋能科技创新

“大众科学”主要在普及科学技术
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
扬科学精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科
技创新的全面突破离不开“大众科学”
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普遍提升公众素质
的同时，团结全民力量，广泛引发社会
思潮。具体来说，“大众科学”赋能科技
创新需要从下面四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大力普及科技知识。新时代
新征程，中国科协要继续向公众普及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两方面科学
相互交叉的科学知识。在充分发挥科
协组织优势的同时，密切联系国家科
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
军企业，广泛汇聚转化关于科技创新、
科技人才、科技组织等的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通过不同媒介形式，灵活
多样地传播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

二是着力倡导科学方法。长期以
来，中国科协注重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
双项并举，在学术交流高地、国家科普
中心、人才托举平台、开放合作纽带建
设等方面持续取得新突破。尤其在推
动开展科学研究、加强社会实践认识事
物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手段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在科普中进行倡导和传
播科学方法，帮助公众了解、学习和掌
握现代科学方法的理念和意识。

三是助力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思
想是指导人们行动的系统看法和理
论。科学思想的树立对于科技创新取
得突破性进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协组织在传播科学思想过程中，要
注意准确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团结广大
科技工作者树立科学思想指导科技创
新的理念，助力广大科技人才形成创
新和严谨的思维方式，取得科技创新
累累硕果。

四是踔厉弘扬科学精神。“大众科
学”尤其注重理性和实证相结合的科
学精神的培养和弘扬。科技创新之路
任重而道远，探索事实真相、揭示宇宙
规律离不开科学精神，突破现有瓶颈、
研发创新成果更离不开科学精神。科
协组织要以“大众科学”之翼，弘扬科
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
围，通过科普树立“追求真理、崇尚创
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大众科
学”的蓬勃发展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的全面创新。

（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
院副研究员）

以“大众科学”之翼
赋能科技创新全面突破

■ 程 豪

本栏目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协办

劳动能力鉴定期间
单位是否应当发放工资？

■ 王 瑶

举案 法

问：不签合同就不用缴社保吗？
答：有的公司，以没签劳动合同

为由不给员工缴纳社保，是不对的。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

个月内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依
法缴纳社保费。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不代表没有劳动关系。

遇到没签劳动合同别担心，员
工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要
求确认自己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
关系。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
的通知》第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
参照下列凭证：

（1）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
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
保险费的记录；

（2）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
“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
的证件；

（3）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
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
录；

（4）考勤记录；
（5）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其中，（1）（3）（4）项的有关凭

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有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应该为

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

务微信公众号）

案例
金某是某公司职工，2019

年4月发生工伤，在医院住院40
天后出院，医院开具了再休息
20天的诊断意见。

休息期满后，金某又在家
休息了3个月，但没有向单位提
供医院的相关诊断证明，单位
因此停发了他这期间的工资。

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鉴定，金某为伤残九级。在计
算有关工伤待遇时，金某要求
单位补发其在家休息 3 个月的
工资，遭到单位拒绝。于是，金
某向当地人事劳动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

金某认为，《工伤保险条
例》规定的工伤停工留薪期为
12个月，其在家休息3个月符合
规定，且在此期间，金某一直在
等待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因此
公司应该正常向其发放工资。

公司认为，金某没有提供
医院出具的应当继续休息的证
明就擅自休息3个月，且等待劳
动能力鉴定结果并不构成金某
不来上班的理由，所以没有向
其发放工资。

解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

规定：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

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
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
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
在单位按月支付。

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
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
殊，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
但延长不得超过12个月。工伤
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

待遇，按照本章的有关规定享
受伤残待遇。工伤职工在停工
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继续
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停工留薪期是在发生工伤
后的休息治疗期间，并不是说
发生了工伤，就必须休息治疗
12个月。

伤情稳定或者医疗终结时
应当出院，出院后需要继续休
息的，应当有医疗机构的证明；
需要延长的，需经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确认。

本案中的当事人在出院休
息20天后没有上班，也没有提
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继续休息证
明，在这种情况下，向单位提出
这3个月的工资要求是没有法
律根据的。

金某的请求最终没能得到
人事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支持。


